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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务必认真阅读、充分理解本授权书所有条款(特

别是加粗字体的条款）。如您有任何疑虑及异议，请您立即联系我们（注册地址：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68号A座101室、18楼、19楼及20楼，客服热线：+86-21-962811），

以便我们对相关内容进行解释和说明。请在阅读、充分理解并同意本授权书所有条款之后，

在操作页面上登录、勾选、点击或确认（在线签署的情形）或本人签署（线下签署的情形）

后，本授权书随即在法律上生效。 

 

人脸识别服务授权书 

 

致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含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各分支机构）（以下称为“贵行”）： 

 

本人现授权贵行在本人办理        信用卡          业务过程中采集、使用、保存本

人的脸部信息，进行人脸特征对比、人脸识别、建立人脸识别信息库的处理行为，以便贵行

通过人脸识别的身份验证方式向本人提供更便利、更安全的金融服务。 

本人已确认知悉，贵行有权采集、保存的人脸识别信息包括: 

1.本人在贵行开立账户、办理信用卡、借记卡时，贵行已经或将要扫描的本人身份证件

信息。 

2.贵行已经或将要通过贵行自助设备及网点内图像采集设备获取的本人脸部信息。 

3.本人在贵行线上金融服务平台或贵行合作机构上传的脸部信息。 

本人已知悉并同意贵行对以上信息的使用范围包括: 

1.经贵行身份验证通过，将本人脸部信息录入个人客户人脸识别信息库，并记录业务办

理信息。 

2.将通过贵行自助设备或其他图像采集设备获取的本人脸部信息，与个人客户人脸识别

信息库或依法设立并提供公民身份信息验证服务的机构中的脸部信息，进行特征对比和识别。 

3.将线上金融服务平台或贵行合作机构上传的脸部信息与个人客户人脸识别信息库中

的脸部信息进行特征对比和识别。 

4.人脸识别服务开通成功后，贵行可依托自助设备或其他图像采集设备进行人脸信息的

采集和对比，根据在实际应用场景与贵行的约定，可结合本人的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银行

卡密码等信息确认本人的身份，以便本人能够在贵行的自助设备、线上金融服务平台、贵行

合作机构及网点柜面等渠道为本人办理线下无介质登录业务、线上刷脸认证、网点内客户身

份识别服务、刷脸取款以及刷脸支付等业务。 

5.关闭人脸识别服务后，贵行将不会在各应用场景中使用和采集本人脸部信息。 

6.本人终止使用人脸识别服务后，贵行将不再保存本人脸部信息。但法律法规及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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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另有规定的，贵行应遵守关于存储的时间规定。 

本人知悉: 

1.在使用本人脸部信息时，贵行会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信息安全，防止本人脸部信息非

法泄露或不当使用。 

2.在使用人脸识别方式登录自助设备、线上金融服务平台及柜面等渠道办理各项金融

业务时，本人应自己确认各项交易信息后再提交系统办理。经贵行通过上述人脸识别方式

确认本人身份后，后续业务办理均视为本人办理，本人不以未插入银行卡、非本人意愿交

易等原因要求贵行回退交易或承担其他责任。 

3.本授权书有效期自本人签署授权书之日起，至本人关闭人脸识别服务之日止。 

4.贵行可能会因为法律法规的修改、系统升级、服务内容或操作流程变动等原因而相

应修改本授权书的内容。在本人签署修改后的授权书之前，贵行按照此前本人签署的原授

权书使用本人的脸部信息。若本人不同意修改后的授权书，可以立即停止使用贵行提供的

人脸识别技术手段服务。 

5.因脸部信息采集技术可能会受到面部妆容、配饰、环境光等多种外界不特定因素的

影响，从而可能导致面部信息采集结果与客观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贵行对于受技术限

制和外界干扰因素影响而造成的采集识别偏差不承担责任。 

本人声明： 

1.本人已知悉本授权书所有内容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并自愿作出上述授

权； 

2.本授权书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并已特别注意字

体加黑的内容。本人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 

 

 

 

授权人：           

年   月    日 


